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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条件
开规[2014]02 号

上板城原益百森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块规划条件

一、规划用地要求

1、规划用地位置和范围：该地块位于承德高新区上板

城镇。北侧、南侧、东侧临规划城市道路，西侧为建设用地，

具体位置见附图（用地范围线根据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提供

的范围和现状实际情况而定）。

2、规划用地性质：居住用地。

3、规划用地面积：118117.00平方米（177.18亩）。

二、主要经济技术指标

1、容积率：≤2.3。

2、建筑密度：≤30%。

3、绿地率：≥35%。

4、建筑高度：≤50米。

5、停车率：机动车≥100%，非机动车≥1辆/户。

三、规划、建筑设计要求

1、规划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及用地界限要求：该地块东

侧临规划道路，道路红线宽度 12 米，规划多层建筑及高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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裙房后退道路红线不少于 5米，规划高层建筑后退道路红线

不少于 10 米；西侧临建设用地，规划多层建筑及高层裙房

后退用地界线不少于 4米，规划高层建筑后退用地界线不少

于 7 米；北侧临规划城市道路，道路红线宽度 24 米，规划

规划多层建筑及高层裙房后退道路红线不少于 10 米，规划

高层建筑后退道路红线不少于 15 米；南侧临规划城市主干

道，道路红线宽度 30 米，规划多层建筑及高层裙房后退道

路红线不少于 10 米，规划高层建筑后退道路红线不少于 15

米。

2、规划、建筑设计：总平面布局要合理紧凑，节约用

地。功能分区要明确。多层建筑采用坡屋顶形式，规划高层

住宅建筑应设计为塔式、点式或短板形式，建筑面宽控制在

45米左右，要注重第五立面的设计。同时注意地下空间的开

发，要科学利用，统筹考虑。

3、场地设计：综合考虑规划用地地质条件、雨水收集

与排放、配套设施衔接、消防车辆通行以及交通组织等问题，

作好场地设计，要满足国家《用地竖向规划规范》等相关规

范要求。做出场地的竖向规划。

4、住宅建筑间距：规划建筑间距以及与北侧现有建筑

间距应符合防火、日照、采光、通风、卫生、防视线干扰、

防噪声等有关规定。对周边及自身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必须提

供有效详实的日照分析报告，日照分析报告必须委托有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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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的设计单位计算，要使用经住建部认证的正版软件。同

时要符合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的要求，内部日照标

准不低于大寒日日照 2小时，与相邻地段日照标准不低于大

寒日日照 3小时。

4、根据《河北省“十二五”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

发展规划》，必须按照绿色建筑不低于一星级的标准进行规

划和建设。

5、其它相关要求：规划建筑考虑节能设计，建筑层数

十一层以下（含十一层）的规划建筑，需统一考虑屋顶太阳

能设计。规划建筑中需按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要求，考虑无

障碍设施的设置。

6、建设项目必须有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

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。

三、道路、市政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要求

1、路网及出入口位置：道路设计应满足消防、工程管

线敷设、与规划道路的衔接等要求。基地机动车出入口应设

置在东侧。与城市道路连接时，道路转弯半径、交角要满足

现行相关规范要求。

2、市政设施：根据道路高程，依据相关规范合理确定

用地标高。要充分考虑地块内的供水、供电、排水等基础设

施，做好地块内竖向规划。与市政管网做好衔接，各类管线

与市政主管网的衔接的具体位置要在规划方案中明确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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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管线均应地下敷设，各种地下管线之间和地下管线与建

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之间的最小净距，应满足安全、检修安

装及工艺的要求，并符合国家有关规范、规定要求。

3、公建配套设施按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等有

关规定逐级配套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要达到居住用地的 12%

—18%。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要求的公共服务设施

要独立设置，相关设施具体位置、名称、建筑面积要在规划

方案图中注明，并与建设项目要同时竣工验收。该用地应设

置幼儿园、社区服务中心、居委会、居民运动场馆、物业用

房、公厕等附属配套设施。配套设施的规划用地面积、建筑

面积不得低于居住区规范要求。小区规划中公建配套设施的

具体位置、面积需在规划方案图中注明。各地块要求建设的

配套设施在保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，可结合整体项目统筹考

虑。项目用地周边现有配套设施可供统一使用的，建设单位

需要出具有关主管单位意见。

4、规划用地内除按居住区规范配建相应配套设施外，

下列配套设施需按承德市委、市政府文件执行。社区居委会

等设施建设规模按承德市委、市政府《中共承德市委、承德

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四有一创”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》

（承发[2010]3号）文件执行；物业用房建设规模按《承德

市物业管理办法》文件执行；商业和综合服务设施建设规模

按《承德市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重点工作方



- 5 -

案》（承市政办字[2013]192号）文件执行。

五、城市设计及景观要求

1、建筑形体与色彩：充分考虑建筑高度、体量、风格、

材质、色彩等与周边整体环境相协调，考虑和相邻地块内建

筑物的关系，建筑风格要简洁、明快、现代，体现出新城的

风貌。基地东北角用地不规则，应设置集中绿地或街头广场。

2、亮化设计：在主要道路或重要节点处规划建筑要做

好亮化设计，并报送亮化设计的夜景效果图。

六、其它要求

1、规划条件中未尽事宜按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等相关要求执行。

2、该规划用地出让以后，受让方需到我局领取有关规

划方案编制要求资料，规划方案必需要由二至三家甲级资质

的设计单位分别设计，按程序上报审批。

3、该地块原规划条件“开规[2013]06 号”同时废止。

2014 年 1 月 28 日


